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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度长沙市城市建设科学研究院
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

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《中共

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

34 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、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

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发〔2019〕10 号）、《长

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

知》（长财绩〔2019〕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工

作组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至 7 月 23 日对长沙市城市科学研究院

（以下简称“城科院”）主管的长沙市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前期研

究项目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专项经费项目实施了绩效评价。

一、评价实施情况

在评价过程中，评价人员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

的方法，从项目决策、项目管理、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四个方

面，根据预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 2018 年度长沙市市政基础

设施项目前期研究项目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专项业务项目进行

评价，现场评价项目共计两类，涉及资金 960.38 万元，现场评

价项目占比 100%，现场评价资金占比 100%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立项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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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长沙市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前期研究项目根据 2016 年 7

月 27 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签呈《关于成立市政基础设施建

设项目前期研究中心有关问题的情况汇报》批示立项。泽珲常

务副市长批示同意按人员经费 10 万元/每人每年、办公经费 2

万元/每人每年的标准，共计 28 人测算，定额增加市城科院每年

的财政拨款基数，费用总计 336 万元/年，在全市前期工作经费

中解决。

2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专项业务项目根据 2015 年 7 月 13 日

长沙市财政局呈批件《关于增加市城市建设科学研究院年度预

算的请示》批示立项。泽珲常务副市长、春秋副市长批示同意

在市城科院 2015 年及以后年度部门预算中新增“建设工程质量

检测”经费支出 600 万元，按照以收定支的原则管理。

（二）项目主要内容及绩效目标

1、长沙市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前期研究项目

项目主要是对全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展开前期研究，方案

论证、技术审查及计划编制。该项目实施的目标为：强化前期

统筹协调职能，充实前期研究平台，突出前期研究科学决策，

提升设计审批质量，夯实信息化管理平台，推动品质长沙建设。

2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专项业务项目

项目主要是进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，借助一体化平台

规范检测质量管理，实施质量监督巡查。该项目实施的目标为：

为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监督管理工作提供重要技术支持，为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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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质量监督管理体系的建立提供重要依据。

三、项目资金情况

该项目 2018 年度共下拨市级资金 960.38 万元，其中：上年

结转 24.38 万元，本年新增预算 936.00 万元。截至 2018 年底城

科院累计支出 710.08 万元，本年结余 250.30 万元，资金使用率

为 73.94%，具体明细如下：（单位：万元）

项目名称
本年实际到位金额

本年支出数 本年结余
资金

使用率本年预算 上年结转 小计

长沙市市政基础

设施项目前期研

究项目

336.00 24.38 360.38 270.46 89.92 75.05%

建设工程质量检

测专项业务项目
600.00 600.00 439.62 160.38 73.27%

合 计 936.00 24.38 960.38 710.08 250.30 73.94%

四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
（一）长沙市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前期研究项目

城科院制定了 2018 年度总工室绩效考核责任分解表，明确

了 2018 年工作思路，从前期统筹协调、前期研究平台、设计审

批质量、信息化管理平台、品质长沙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要

点，每季度进行勘察设计质量检查并通报情况，对存在问题的

单位进行约谈并形成了约谈记录和整改材料。项目实际支出

270.46 万元，主要支出为前期人员工资、差旅费及培训费等。

（二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专项业务项目

城科院根据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、《检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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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》完成了质量体系文件的改版（第

三版）；同时推广一体化业务管理平台的使用，根据收集的意

见不断进行优化，以提升客户的体验感。项目实际支出 439.62

万元，主要支出为检测劳务费、检测设备购置费、检测人员差

旅费等。

五、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

城科院制定了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、支出管理办法、预算管

理办法、采购管理办法，未针对长沙市市政基础设施前期研究

项目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专项业务项目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。

六、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

（一）按时完成计划编制，保障城市正常运行

城科院 2018 年印发了《长沙市 2018 年城区市政基础设施

项目计划》，包括铺排项目 548 个（续建项目 166 个、新建项

目 150 个、预备项目 144 个、前期研究项目 88 个），编制了《长

沙市 2019 年城区市政基础设施项目计划（送审稿）》；印发了

《长沙市 2018 年城区断头路、瓶颈路改造计划》，包括铺排项

目 32 个（续建项目 12 个、新建项目 6 个、预备项目 14 个），

编制了《长沙市 2019 年城区断头路、瓶颈路改造计划》（送审

稿）。为进一步优化长沙路网结构，改善人居环境，补齐基础

设施短板，提高城市承载能力，增进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奠

定坚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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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出台“一圈两场三道”方案制度，打造更高品质宜居

环境

城科院 2018 年编制并印发了《长沙市“一圈两场三道”·自行

车道建设工作实施方案》、《2018 年长沙市自行车道建设考核

标准办法》、《2018 年长沙市“一圈两场三道”·轨道站点示范区

建设实施方案》，同时参与了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、马栏山视

频文创园两个街区试点项目实地调研及建设方案编制。为切实

增强群众幸福感、获得感和安全感，打造美好生活家园出谋划

策。

（三）保质保量完成项目技术审查，为项目建设提供有力

技术支撑

城科院 2018 年开展了 43 个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技术审查工

作（含 2018 年新项目 33 个、设计变更项目 6 个）；完成了 51

个项目的会议纪要、30 个项目的方案设计交接单；完成了 40

个市政项目初步设计交接单、3 个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管线迁改技

术审查、1 个管线综合实际设计技术审查，设计技术审查按时办

结率 100%。通过及时的对项目设计情况进行梳理和检查，为项

目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，提高了项目建设的质量。

（四）积极推进课题研究应用，多项课题获得奖项肯定

城科院 2018 年有效推动了 2017 年课题成果应用，出版了

《2017 市政基础设施领域专项课题研究成果汇编集》。2016 年

度研究课题《浏阳河市政基础设施配套专题研究报告》获评 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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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湖南省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二等奖，长沙市营盘路湘江隧道工

程和长沙磁浮快线工程获得第十六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，

长沙地铁 2 号线西延一期梅溪湖西站工程被评为 2018 年“海河

杯”天津市优秀勘察设计市政公用工程轨道交通一等奖。

（五）提升检测服务品质，提高检测服务效率

城科院 2018 年严格按照《质量手册》和《程序文件》要求

进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，借助一体化平台规范检测质量管

理，利用微信公众号等功能提升服务品质。全年共实施质量监

督巡查 7 次，奠定了良好的口碑。完成了中建集团西安、天津、

海口等近 10 个搅拌站项目的可靠性鉴定工作，完成了对口扶贫

地区西藏贡嘎县城区道路提质改造工程调查评价，为设计提供

技术依据。2018 年客户满意率、检测工作及时率、在用仪器设

备完好率达 95%以上，检验质量事故率为 0。城科院 2018 年建

设工程质量检测创收 1426 万元，出具报告 15778 份，较 2017

年增加 2659 份，增幅达 20.27%。

七、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项目绩效管理有待加强

一是城科院未制定量化的目标，不便于准确评价项目的完

成情况；二是自评价报告编制欠规范，城科院自评报告内容不

完整，未制定细化、量化的绩效指标，未提出项目存在的问题

及建议，未得出自评结论，绩效工作有待加强。

（二）预算执行进度偏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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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前期研究项目 2018年预算 360.38

万元（其中：上年结转 24.38 万元、本年新增 336.00 万元），

2018 年支出 270.46 万元，预算执行执行率为 75.05%；建设工

程质量检测专项业务项目 2018 年预算 600 万元，2018 年支出

439.62 万元，预算执行进度率为 73.27%，预算执行进度有待提

高。

（三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有待完善

城科院仅制定了《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，未针对长沙市市

政基础设施项目前期研究项目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专项业务项

目分别制定相应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明确资金开支范围、管

理要求等。

（四）部分专项资金被占用

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专项业务费主要用于开支与建设工程质

量检测相关的劳务费、咨询费、设备购置费、设备检定费、税

金等。通过检查城科院提供专项支出明细账发现，专项中列支

了退休及聘用人员工会福利费支出 22.04 万元、食堂相关费用支

出 14.78 万元及公开招聘费用支出 6.09 万元。

（五）部分支出入账依据不完整

通过现场检查财务凭证发现，部分检测劳务费支出未提供

测试结果或测试报告，无法判断支出的真实、合理性，不符合

《长沙市城科院支出管理办法》第三章第十一条“检测劳务费报

销时须提供合同，工作量验收单、测试结果或测试报告”的规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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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部分支出未取得合规发票

通过现场检查财务凭证发现，一是部分农副产品货款以收

据入账，未取得正规发票，不符合《长沙市城科院支出管理办

法》第五章第二十条第四款“收据（财政票据除外）及白条不能

报销”的规定；二是支付专家劳务费未开具劳务发票，存在税务

风险。

（七）内部监控管理不到位

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专项业务项目内部监督管理频率较低，

未能对项目定期跟踪、监督。仅在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30 日

召开内部管理评审。内审发现建筑节能中心未按《2018 年度质

量监控计划》实施十月份的“建筑外窗气密性”项目的留样复测，

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重新留样。

（八）固定资产管理欠规范

部分固定资产未按要求粘贴资产管理条码，使用项目资金

购买的固定资产未及时入账，而是全部统一年底一次性入账。

（九）项目满意度有待进一步提高

长沙市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前期研究项目向市住建局总工室

发出 5 份问卷，收回 3 份问卷，满意率为 91.11%，主要是认为

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CAD 图处理标准度有进一步提升空间。建设

工程质量检测专项业务项目向检测委托客户发出 100 份问卷，

收回 82 份问卷，满意率 91.89%，客户满意度有待进一步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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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回访了解，主要是部分客户对微信自助查询报告服务、短

信通知服务两项功能不够了解导致满意度不高。

八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加强绩效管理，按要求编制绩效自评报告

在项目实施前，城科院应制定并及时申报绩效目标，确保

制定的绩效目标是明确、细化、量化且可考核的，并依据绩效

目标加强项目绩效管理。在项目结束后按要求对项目进行自评，

按自市财政下发的框架内容进行编制，报告内容应涵盖项目立

项、组织管理、资金到位及使用、项目产出及效益、相关问题

及建议几个方面。

（二）加强预算管理，提高预算的执行率

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是预算执行高进度和高效率的

前提保障，城科院应加强预算编制管理，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

分析预算项目的必要性、可行性和所需资金，将预算细化到每

个执行节点，以保证项目支出预算编制的准确性。同时，应加

强预算执行过程的监督管理，以确保预算执行高效。

（三）规范财务管理，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

城科院应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的管理与核算，出台有针对性

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并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的用途和使用方向，

开支专项资金，使专项资金落到实处。加强原始凭证进行审核，

对不合规的原始凭证不予接受；对记载不准确、不完整的原始

凭证予以退回，并要求按照相关制度的规定更正、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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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内部监督管理，进一步提升检测业务水平

城科院应进一步完善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专项业务项目的

监督管理制度，展开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工作，及时发现

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整改。同时不断加强业务人员培训，

定期考核，提升检测业务能力，增强化验和安全管理水平。

（五）严格资产管理，加强档案管理

城科院应严格按照固定管理制度及时对固定资产登记入

账，并对所有固定资产粘贴资产条码进行资产管理；加强档案

管理，业务工作应形成相应的档案资料，并指定专人及时归档。

九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城科院积极组织实施了 2018 年度市级财政资金项目，但仍

有部分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制度建设不完善、预算执行率偏低、

项目管理欠规范等问题。本次绩效评价针对项目决策、项目管

理、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四个方面进行了总体评价，项目综合

评分 84.95 分，评价等次为良。

长沙市财政局

2019 年 8 月 12 日


